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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甫 陈若诗 陈芳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检察院对
2021 年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交通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进行了调研分
析，发现该类案件呈现五大特点，
剖析了其高发的原因，并提出了相
应对策。

办理概况

2021 年，宁波地区共受理审查
起诉交通肇事犯罪 522 件 524 人，
人 数 较 2020 年 的 432 人 上 升
21.3%。其中 476 人交通肇事致 482
人死亡，交通肇事案件致死率高达
90.8%，死亡人数位居各类案件首
位，占同期死亡案件总数的 76%。

案件基本特点

案发地点集中在乡村和城郊，
尤其是区域内大型化工企业附近。
2021 年，发生在乡村或城郊的交通
肇 事 致 344 人（含 高 速 路 5 人）死
亡，占比 71.4%；发生在中心城区的
交 通 肇 事 致 138 人 死 亡 ，占 比
28.6%。从各地每百万人中因交通
肇事致死的死亡人数看，远离中心
城区的奉化、宁海最多，区域内大
型 化 工 企 业 较 多 的 北 仑 、镇 海 次
之，中心城区的海曙、江北、鄞州位
列后三位。

肇事路段多为交叉路口或路
面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地方。一是
大路与小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
率高，驾驶员开车在大路行驶时车
速较快，行至国道、城市连接线与
县道、乡道等交叉路口，容易与小
路来车、行人发生事故。二是内部
道路、村庄道路与外部道路的交叉
路口事故死亡率高，因电动车、行
人出现更具突然性，在村口、小区
门口容易发生“鬼探头”式交通事
故。三是路况发生变化时事故发生
率高，当出现隧道、桥梁、路洞时，
驾驶员的视线有起伏和明暗的变
化，容易导致事故发生。

肇事时间呈现“三高”特征。晚

高峰（17 点-20 点）、早高峰（7 点-9
点）和下午（13 点-16 点）事故发生
率高。476 名肇事者中，肇事时间在
晚高峰最多，有 132 人，占 27.7%；早
高峰 87人，占 18.3%；排第三位的是
13点至 16点，共 81人，占 17%。

肇事车辆以小轿车为主，违章
情形以超速、压线变道超车居多。
肇事车辆中，小轿车有 227 辆，重型
车有 183 辆，两者占比 86.3%，其中
小轿车肇事时间集中在晚高峰和
早高峰，重型车肇事时间集中在 13
点至 16 点。违章情形中，超速、压
线变道超车等轻微违法最多，占各
时间段首位；酒驾集中在凌晨 4 点
至 6 点和深夜 21 点至 23 点；无证
驾驶集中在下午和晚上；闯红灯
集中在早高峰；超重超载集中在

13点至 16点。
从被害人情形看，行人和非封

闭交通工具驾乘人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死亡率高。482 名被害人中，骑
自行车和行人最多，共 243 人，占
50.4%；其次是驾乘二轮、三轮电动
车或摩托车，共 220 人，占 45.6%。其
中，小轿车撞击自行车或行人致死
人数最多，有 135 人，其次是重型车
撞击二轮、三轮电动车或摩托车致
死 103人。

事故原因

肇事者违章是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违章行车分为两种，一是
驾车时疏忽大意、观察不仔细，集
中表现为：私家车在经过人行横道

和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没有注意
到行人，未减速或停车让行；车辆
转弯时没有注意到直行车辆；重型
车辆在有视线盲区时没有仔细观
察 。二 是 明 知 故 犯 的 严 重 违 章 行
为，集中表现为超速、超重超载、酒
驾、无证驾驶和闯红灯。

道路设施不全是乡村交通事
故多发的重要原因。一是部分人流
量大的十字路口和人行横道两侧
没有设置减速带，行车速度较快、
刹车不及时导致事故发生；二是部
分较宽的路面中间没有设置安全
岛，行人走到中间遇到紧急情况无
处躲避；三是从发生事故的乡村路
段看，多数为非灯控路段和混合车
道，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没有物
理隔离，上述路段的发案总数占比
高达 87%。

老年人因安全意识差、反应慢
成为交通事故的最大受害者。当事
故来临时，老年人由于年龄大行动
不 便 ，即 使 意 识 到 危 险 也 躲 闪 不
及。在 482 名被害人中，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有 267 人，占死亡总人数
的 54.9%，在死亡的行人中，老年人
更是占到了 68.3%。同时，部分农村
老年人无证驾驶电动二轮车或三
轮车出行，且违规载人，由于操控
不当撞到车辆或行人，容易致他人
或乘客死亡。在驾驶电动车或摩托
车肇事者中，老年人占到 19.7%，其
中 70岁以上的有 4人。

被害人存在过错也是事故发
生的原因之一。致人死亡案件中，
被害人因有过错承担次要责任的
共 183 件，占 38.5%。被害人存在过
错主要集中表现为：横穿马路或走
在机动车道，驾驶电动车未戴安全
头盔、违规载人、无证驾驶。

减少该类犯罪的建议

为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切实减少亡人案件发
生，结合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特点
和事故发生原因分析，宁波市检
察院建议相关单位在加强道路交
通安全教育的同时，开展“三个
三行动”：

“三整治”。违章行车是发生
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必须加大
整治力度，才能“治病治标”。对
此 建 议 整 治 私 家 车 危 险 驾 驶 行

为 ， 对 压 线 变 道 超 车 、 看 手 机 、
不减速避让行人等行为加大抓拍
处罚力度；集中整治十字路口、人
行横道旁乱停车行为，减少司乘人
员视野盲区，防止“鬼探头”。整治
重型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
超速超载、疲劳驾驶，提高特种车
辆运营公司行业准入门槛；对指令
员工违章驾驶造成多人死亡重大
事故的，从严追究公司负责人的重
大责任事故刑事责任。整治农村
无证驾驶电动二轮车（三轮车）、违
规载人乱象。对电动车集中排查
有无超过设定时速情况，统一限挡
限速，探索建立规范老年人驾驶电
动车相关机制。

“三增设”。乡村是交通事故
发生的“重灾区”，亟须增设相关
安 全 设 施 ， 减 少 安 全 隐 患 。 对
此，建议增设红绿灯和路灯，在村
庄出入口、菜场超市门口增设红绿
灯数量，在村庄道路与干道交叉口
增设晚间路灯，以有效减少交通事
故。增设减速带和安全岛，在人行
横道、人流量大的路口两侧科学合
理安装减速带；在车道较宽的地方
增设安全岛，解决行人尤其是老年
人在一次绿灯时间内不能通过的
问题。增设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隔离护栏和临水临崖护栏，在乡村
主要干道安装隔离护栏，将机动车
道和非机动车道进行物理隔离；定
期排查临水临崖路段护栏缺损情
况，及时增补。

“三发放”。针对农村老年人
无 证 驾 驶 电 动 车 、 机 动 三 轮 车

“不管不行，管又难管”的老大难
问题，单纯的处罚实施起来有很
大难度，因此重在加强宣传教育
和 帮 扶 。 对 此 建 议 发 放 安 全 传
单，将“老年人是交通肇事最大
受害者”的信息编成画册，置于
村头地头，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语言和形式进行宣传，让安全意
识入脑入心。对驾驶电动车、机
动三轮车的农村老年人，发放夜
光背心，并在车身显要处帮助张
贴 夜 光 标 识 ， 减 少 夜 间 出 行 事
故 。 发 放 一 定 数 量 的 安 全 头 盔 ，
引导老年人“戴好安全头盔、遵
守信号灯、不走机动车道”，养成
安全出行习惯。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
民检察院、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呈现五个特点 □左大鹏

【基本案情】吕 某 在 1994 年 4
月至 1995 年 6 月贪污公款 56.4 万
元，案发后潜逃外地，2021 年 6 月
归案。根据 1979 年刑法（下称“79
年刑法”）第 155 条规定，吕某属于
贪污“情节特别严重”，应处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根据刑法修正案（九）
实施前刑法第 383 条规定，吕某属
于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应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刑法
第 38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吕某属于贪污“数额巨大”，应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显然，适用修正
后的刑法的主刑对被告人更为有
利。

【分歧意见】对吕某可否适用
“并处罚金”的附加刑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能适用附
加刑。理由是，79 年刑法第 155 条
并未规定并处罚金的附加刑，按照

“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有利于被告
人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主刑与附加
刑分开适用，主刑适用新法，在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取刑；附加刑适用
旧法即不能并处罚金。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适用附
加刑。理由是，“从旧兼从轻”原则
是以主刑轻重为首要判断标准，辅
之以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不应当
割裂适用，如果主刑适用新法，附
加刑适用旧法，被告人不仅会被判
处较轻的刑罚，还无须缴纳罚金，
这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

【评析意见】笔者同意第二种
意见，主张主刑与附加刑的新旧法
适用应当保持一致，即对吕某的主
刑和附加刑均应当适用修正后的
刑法第 383 条第 1 款第（二）项。理
由如下：

首 先 ，刑 法 第 12 条 第 1 款 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
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
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
律 ；如 果 当 时 的 法 律 认 为 是 犯 罪
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
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
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
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
法。”从文理解释来看，上述三种不
同的情形中，无论认定为哪一种情
形，都只能适用同一部法律追究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即要么是旧法，
要么是新法，不能同时适用两部法
律去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次，从法条适用的整体性来看，条文的适用应当以
某一条文为单位。在某一条文同时规定了主刑和附加刑
的情形下，附加刑不能单独适用。换言之，当某一条文同
时规定了主刑与附加刑，二者此时具有明确的主附关系，
应当视为一个整体。显然，在同一罪状中如果主刑和附
加刑分别援引新旧刑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则既非“从旧”
适用旧法，也非“从轻”适用新法。这不仅会导致司法实
践适用条文的混乱，也有损刑法的权威性与完整性，是对

“从旧兼从轻”原则中“从轻”原则的误解。
再次，判断新旧法关于某一犯罪法定刑的轻重，原则

上应以主刑的轻重为主。刑法第 33 条规定的主刑包括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主要是限制、剥夺
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而第 34 条规定的附加刑包
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主要剥夺的是被告人
的财产权利与政治权利。显然，主刑的惩罚严厉程度明
显要大于附加刑。因此，判断新旧法关于某一犯罪法定
刑的轻重，应优先考虑主刑的轻重，新法的主刑轻则适用
新法，此时新法规定的附加刑应当一并适用。

回到前文所举吕某贪污案，其贪污数额为 56.4 万元，
79 年刑法认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处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新法认为属于“数额巨大”，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显然，新法主刑更轻。根据上述分析，应当适
用新法的主刑，同时适用罚金刑。后检察机关以吕某涉
嫌贪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提出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40万元的量刑建议，获法院判决采纳。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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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检察机关对去年办理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件进行调研分析，并针
对案件特点和事故原因提出了建议

□王跃明 林志标

2013 年“两高”出台 《关于
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盗窃解
释》） 后，2021 年最高法又发布
了新修改的 《关于审理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以下简称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解释》），对于依法惩治掩饰、隐
瞒 犯 罪 所 得 、 犯 罪 所 得 收 益 犯
罪，加大对财产权的司法保护力
度，取得较好效果。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解释》
第 三 条 第 一 款 第 （二） 项 规 定 ，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
价值总额达到 5 万元以上的属于

“情节严重”，量刑档次为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 法 实 务 中 ，经 常 碰 到 这 种
情 况 ：盗 窃 惯 犯 在 短 时 间 内 多 次
盗 窃 ，每 次 盗 窃 后 都 及 时 将 赃 物
卖 给 同 一 个 收 购 废 品 的 老 板 ，赃
物 价 值 未 达 到 10 万 元 ，盗 窃 者 、
收赃者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根
据 法 律 规 定 ，收 购 赃 物 次 数 十 次
以上，或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 5
万 元 以 上 均 可 认 定 为“ 情 节 严
重”，上述情况如果适用此规定会
产 生 新 的 困 惑 ，即 收 赃 者 要 被 处
三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而
同案的盗窃者则因盗窃数额达不
到当地确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
标准，且不具有《盗窃解释》第 6 条
规 定 的“ 其 他 严 重 情 节 ”，则 处 罚
为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管

制 ，会 出 现 盗 窃 者 被 判 处 的 刑 罚
比收赃者轻的现象。

为 此 ， 从 刑 法 保 护 的 法 意 、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民众认知的
角度，在同一犯罪金额 （同一情
节） 情况下，对收赃者的处罚不
应高于盗窃者，具体理由如下：

从刑法保护法意上看，盗窃
罪是属于侵犯财产罪，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是属于妨害社会管
理 秩 序 罪 。 从 刑 法 保 护 权 益 上
看，侵犯财产罪排在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罪前面，对盗窃者的处罚
应高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从罪责刑相适应上看，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与盗窃罪相比是
下 游 犯 罪 ，其 社 会 危 险 性 一 般 要
小于上游犯罪。如果盗窃者不是
同 一 个 人 ，且 每 个 盗 窃 者 实 施 盗

窃 均 未 达 到 十 次 以 上 ，或 者 三 次
以上且价值达 5 万元，他们将赃物
卖 给 同 一 收 赃 者 共 达 十 次 以 上 ，
或三次以上且价值达 5 万元以上，
则不会出现此种情形。若是同一
个盗窃者将赃物卖给相同的收赃
者 ，销 赃 次 数 十 次 以 上 且 赃 物 价
值未达到各省确定的盗窃“数额巨
大”标准（如盗窃财物价值 2 万元，
十次卖给同一收赃者）；或销赃三
次以上且价值达 5 万元以上，赃物
价值未达各省确定的盗窃“数额巨
大”标准，在盗窃者、收赃者一同被
追究刑事责任时，就会出现盗窃者
被 判 处 三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而 收
赃者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情 况 。 如 某 省 确 定 盗 窃“ 数 额 巨
大”的标准为 6 万元，盗窃者将三
次盗窃所得价值 5.5 万元的赃物卖

给 同 一 收 赃 者 ，盗 窃 者 的 刑 期 低
于 收 赃 者 ，导 致 出 现 罪 责 刑 不 相
适应的问题。

从民众的认知上看，普通民
众一般认为盗窃者造成的财产权
利 受 损 比 收 赃 者 造 成 的 危 害 大 ，
认 为 收 赃 者 是 昧 着 良 心 赚 黑 钱 ，
情感上对盗窃者较憎恨，对收赃
者较容易产生同情，若对盗窃者
的处罚比收赃者的轻，会引起民
众误解从事盗窃违法活动比从事
收赃违法活动有利。

综上，解决该困境需要完善
《掩 饰 、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解 释》 与
《盗窃解释》 的衔接问题，完善相
关 规 定 有 利 于 平 衡 盗 窃 罪 与 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龙
海区人民检察院）

对同一犯罪金额的收赃者处罚不宜高于盗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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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欣：本 院 受 理 常 梓 涵 诉 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3285
号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商金海：本 院 受 理 陈 中 鹏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3348 号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自 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十 五 号 法 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张国臣：本院受理张春元、张运宝、张常柱、张

景秋、张运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3290 号 开 庭 传 票、举 证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吴秀亮：本院受理黄爱芝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次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延）在本院千人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闵占书、左东秀：本院受理周燕群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2022）黔 0502 民 初 5198 号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
家湾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伟、孙延东、杜妍、上海神守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7 号山东东汽农业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 19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如 你 们 未 在 本 院 指 定 的 时 间 内
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
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杜 妍 、上 海 神 守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本 院 受 理
（2021）鲁 0682 民初 5368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有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
公开审理，如你们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
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厚金龙、陈丽、刘金龙、厚继有、赵建凤：本 院

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4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 诉 讼 材 料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15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19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如 你 们 未 在 本 院 指 定 的 时 间 内
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
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张建、丛希军、张连英：本 院 受 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70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诉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均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公开审理，
如你们未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谷美娜、孟炜博、孟德利、李芝、李臣、董秀丽：

本院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9 号山东东汽农业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19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如 你 们 未 在 本 院 指 定 的 时 间
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
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邓福辉、赵长春、杜妍、上海神守投资有限公

司：本 院 受 理（2021）鲁 0682 民 初 5365 号 山 东 东 汽
农 业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 9 时在本院第 19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 ，如 你 们 未 在 本 院 指 定 的 时 间 内
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
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马道营、刘文娟：本院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3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们未
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马道营、刘文娟、杜妍、上海神守投资有限公
司：本 院 受 理（2021）鲁 0682 民 初 5362 号 山 东 东 汽
农 业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10 时 30 分在本
院第 19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们未在本院指定的
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李元军、李宏玲：本院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1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们未在
本院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魏俊鲲、常艳巧：本院受理（2021）鲁 0682 民初
5360 号山东东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9
时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公开审理，如你们未在本院

指定的时间内答辩、举证及出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和裁判。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莱阳市古柳友信信息咨询服务部、李文：本院
受 理 刘 春 秀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鲁 0682 民初 245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烟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陈广：本 院 受 理 漳 州 鸿 腾 再 生 物 资 回 收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237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颜溪辉：本 院 受 理 柯 亚 松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37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小成：本院受理李俊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 10 点
在 本 院 槐 树 关 中 心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王鹏：本院受理袁利群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
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 10 点
在 本 院 槐 树 关 中 心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杜永生：本 院 受 理（2022）苏 0925 民 初 3009 号
王 小 芹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 9 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杨有刚：本 院 受 理 杨 舒 涵 诉 你 抚 养 费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11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夏闯：本 院 受 理 廊 坊 国 兴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公告
刊 登 日 期 即 为 公 告 发 出 日 期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陈星宇：本 院 受 理 唐 波 与 你 合 伙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22）川 0623 民 初 3109 号 起 诉 状 副 本、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判。 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程程：本院受理原告胡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723 民初 1116 号起
诉 状 及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责 任 通 知 书 、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 9 时在本院木镇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青阳县人民法院

青岛博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荣通达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莱阳裕景隆置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青岛方誉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质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22）鲁 0215 民初 574 号
民事裁定书、（2022）鲁 0215 民初 574 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2022）鲁 0215 民初 57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蓝 村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姜福泉：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城 阳 区 金 品 源 鞋 底 加

工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215 民 初 691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青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苑玉良：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金 良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215 民初 22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青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青岛好利潍工贸有限公司、李时福：本院受理
原 告 苏 现 群 诉 你 们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鲁 0215 民初 514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青 岛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刘冬：本院受理原告胡玉花诉刘交、刘静与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皖 0322 民初 2507 号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孙环宇、郭兰平：本院受理李玉贵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高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不举证则承担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韩敏：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余 庆 县 支 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告 知 书 、风 险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简 转 普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构 皮 滩
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贵州九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赵鑫、刘维港、

罗定波：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王 潘 申 请 追 加 被 申 请 人
赵鑫、刘维港、罗定波为王潘与贵州九家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黔 2702 执异 74 号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王瑞军：本 院 受 理 刘 德 军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502 民 初
5516 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
交即视为放弃答辩、举证。定于 2022 年 9 月 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吉场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宏波：本 院 受 理 徐 鹏 鑫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52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伟东：本 院 受 理 王 世 龙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31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朱洪军：本 院 受 理 李 松 伶 诉 被 告 中 国 人 寿 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平中心支公司和你机动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过 程 中 ，民 商 事 综 合 审 判
团队委托我室对原告李松伶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
的 伤 残 等 级 、误 工 期 、护 理 期 、营 养 期 进 行 司 法 鉴
定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选 取 鉴 定 机 构 通 知 书 、
回 避 权 利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起 诉 状 副 本 、司 法
鉴 定 申 请 书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司法技术室选取本案
鉴定机构。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国庆：本 院 受 理 金 一 燕 诉 你 中 介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 初 608 号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速裁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张本喜、杜世静：本院受理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
讼 风 险 提 示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